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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芯晟”、“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２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１．００万
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为１００．０５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４．００％。 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０．０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３５０．７５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１％；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７０．２５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６９％；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１，９２１．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５．００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１日（Ｔ日）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美芯晟”Ａ股５７０．２５万股。

根据《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约为３，０８３．０６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９２．１０万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５８．６５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３１％，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
行股票数量为１，０４２．４８１７万股 ，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１６．１６８３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６２．３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３９．６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３３６１７３％。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７５．００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
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
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
理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 〔２０２３〕３３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仅由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０日（Ｔ－１日）公告的《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７５．００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１５０，０７５．００万元。
依据《实施细则》，本次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不足２０亿元，本次发行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８０．００万股，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７
日（Ｔ＋４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１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

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 ８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个月

合计 ８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２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７０７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
经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５０５７，７５５７，２５５７，００５７
末“５”位数 ６８８７６，１８８７６，２８６３６
末“６”位数 ５０８１８６，００８１８６，２９１６９３
末“７”位数 ００６６７８２，２０６６７８２，４０６６７８２，６０６６７８２，８０６６７８２
末“８”位数 ０３２３６１４４，０４８２８６８７，２５３５７６４８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美芯晟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５，２４７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股美芯晟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２０２３〕３３号）、《上海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上证发〔２０２３〕３６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
指引》（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
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１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２６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１７２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３，５０５，１３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数
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５６８，０５０．００ ７３．２６５５％ ８，５８３，０６５ ７４．０７８２％ ０．０３３４２２５０％
Ｂ类投资者 ９３７，０８０．００ ２６．７３４５％ ３，００３，４３５ ２５．９２１８％ ０．０３２０５１００％

合计 ３，５０５，１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８６，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注：１、初步配售比例＝该类投资者初步获配总量 ／ 该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
２、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发行人：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２，２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４５９号）。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商证券”、“保荐人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２００．００万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４３．９９元 ／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１０．００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３．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２７．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２０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英特科技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２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英特
科技”股票６２７．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Ｔ＋２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
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
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
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

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８，５３３，２７１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４３，４７０，４０４，０００股，配号
总数为８６，９４０，８０８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０８６９４０８０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９３３．０７８７９倍，高于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４４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３．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６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４５４５４３５６％，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０７４．０７７２３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６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５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5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中信证券量化优选

基金主代码 9000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 、《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 年 5 月 16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 年 5 月 16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 年 5 月 16 日

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本集合计划的平稳运作 ， 保护
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信证券量化优选 A 中信证券量化优选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900029 90003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 2023 年 6 月 5 日起，恢复办理中信证券量化优选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公告所述的“基金”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3）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产，

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本集合
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4）咨询方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548，公司网址： www.cs.ecitic.com。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亚华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60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458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主承销
商”、“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605.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32.60
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30.25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1,862.6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4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2,605.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3年5月12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亚
华电子”A股742.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5月16日（T+2日）当日16:00前，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
年5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8,754,40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0,502,823,000股，配号
总数为101,005,64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0100564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6,802.6431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20.00%（即521.00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41.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263.4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50164233%，有效申购倍数为3,997.37399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1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5月1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5日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软件”、“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653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1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
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
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
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4,90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2,1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共7,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2.68元/股。
根据《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北京神舟航天软
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032.90倍，超过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7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200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
为3,779.5718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420.4282万股；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8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39623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2023年5月
15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5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
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
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
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
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已于2023年5月1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

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226，3726，6226，8726
末“5”位数 02601，52601，42367
末“6”位数 941977，816977，691977，566977，441977，316977，191977，066977，765179
末“7”位数 2479560，4479560，6479560，8479560，0479560，6325455
末“8”位数 13175669

凡在网上申购航天软件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航天软
件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上证发〔2023〕36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
（中证协发〔2023〕18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
销业务）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11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25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36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5,310,9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10, 131, 640 66.17% 29, 401, 886 70.00% 0.02901987%
B类投资者 5, 179, 290 33.83% 12, 598, 114 30.00% 0.02432402%

合计 15, 310, 930 100% 42, 000, 000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4,03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中国国际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2008组合。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

要包括以下三类：
1、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
2、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二）获配结果
1、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2.68元/股，

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126,800.00万元。
依据《实施细则》，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

人民币6,000万元。 国信资本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400万股，获配股
数对应金额为5,072.00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5月17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2、截至2023年5月8日（T-3日），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5
月17日（T+4日）之前，依据原路径退回。

3、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
（月）

1 国信资本有限责
任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 400.0000 4.00% 5,072.000000 24

2
国开制造业转型
升级基金（有限合
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
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1,083.3334 10.83% 13,736.667512 12

3 国家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
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975.0000 9.75% 12,363.000000 12

4
中国国有企业结
构调整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
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270.8333 2.71% 3,434.166244 12

5 国新投资有限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270.8333 2.71% 3,434.166244 12

合计 3,000.0000 30.00% 38,040.00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5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慧智微”、“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
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
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慧智微
（二）扩位简称：慧智微电子
（三）股票代码：688512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5,250.6348 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5,430.050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企业上市后前 5 个交易日

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 5 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或 12 个月，保荐人跟

投股份锁定期为 24 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6 个月，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
无限售流通股为 48,466,336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71%，公司上市初期流
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

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
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
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
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
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

险。
（四）市销率高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
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尚未盈利，不适用市盈率标准。 因此本次发行选择可

以反映发行人行业特点的市销率作为估值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4754-2017），公司所属

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截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
（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2.33 倍。

主营业务与公司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销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日股票收盘价
（元 /股）

公司市值
（亿元）

2022年营业收入（亿
元）

2022年静态市销率
（倍）

688153.SH 唯捷创芯 61.51 251.72 22.88 11.00
300782.SZ 卓胜微 100.14 534.55 36.79 14.53
688798.SH 艾为电子 92.00 152.72 20.90 7.31

平均值 10.95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T-3）。
注 1：市销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卓胜微数据来源于 2022�年度业绩快报。
本次发行价格 20.92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摊薄后静态市销率为

26.54 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静态市销率平均水平，存在未来发行
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
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阳
联系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82 号创新大厦

C2 第八层
联系电话：020-82258480
联系人：徐斌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5999 号基金大厦 27、28

层
联系电话：0755-81902000
保荐代表人：彭海娇、张辉

发行人：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5 月 15 日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